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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鑑於辭典維護宜於學術環境中穩定發展，爰本部擬將辭典編務移撥至國家教育研究院賡續辦

理，同時擴大編務組織。目前刻正進行移撥籌劃，預計 102 年先行以院的一級單位層級成立

「本國語文研究與發展辦公室」，專責國家辭典編務工作，本部亦將持續關注及挹注資源。

至有關辭典中涉及性別意識之內容，本部將建請該院未來應秉持尊重性別平等之基本立場，

適當徵求相關團體意見。 

（六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教育部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》中，

有關「新好女人」乙詞之釋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7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34） 

羅委員對教育部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》中，有關「新好女人」乙詞之釋義所提質詢，經交

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辭典中的「釋義」，是從實際語用中試圖還原其用義，並非對於一個詞語自行定義。「新好女

人」釋義，據查係源自八十年代暢銷雜誌（如《柯夢波丹》等），係反映當時的部分價值觀

。其中以家庭、先生、子女及婚姻為重之女性形象，雖屬於過去傳統社會中的刻板印象，惟

辭典仍須如實記錄，不宜以今非古或抹殺歷史。而今，透過此紀錄作一古今對比，適足以呈

現臺灣社會的進步。 

二、本典除收錄「新好女人」，另收同一時代相對應之詞語「新好男人」。惟後者於釋義清楚交代

語用年代為八十年末，「新好女人」條原僅謂「相對於『新好男人』」，缺乏語用環境時代

之說，確實較易引起誤解。業虛心接受各界指教，並於 101 年 5 月 23 日已作加注。 

三、有關國語辭典多年未作全面修訂所產生的缺失，教育部目前在有限資源下，僅能優先處理內容

錯誤者，次處理不合時宜者，逐步檢視並階段性更新。 

四、有鑑於辭典維護宜於學術環境中穩定發展，爰本部擬將辭典編務移撥至國家教育研究院賡續辦

理，同時擴大編務組織。目前刻正進行移撥籌劃，預計 102 年先行以院的一級單位層級成立

「本國語文研究與發展辦公室」，專責國家辭典編務工作，本部亦將持續關注及挹注資源。

至有關辭典中涉及性別意識之內容，本部將建請該院未來應秉持尊重性別平等之基本立場，

適當徵求相關團體意見。 

（六十三）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我國人才外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8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46） 

蔡委員有關我國人才外流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我國延攬外籍人才及人才外流等相關議題，本院經建會已於 100 年 9 月起陸續召開跨部會


